
個案研討： 以洗錢為名搞詐騙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以下為一則新聞報導，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： 

⚫ 教職人員張姓女子接到假檢警詐騙電話稱，涉詐騙及洗錢須監管帳

戶，她發現無法登入網路郵局及使用提款卡而相信對方，面交及匯款

共 1260 萬元。警方調查，她曾提供身分證及郵局相關資料，不排除詐

騙集團變更帳號、密碼及掛失提款卡取信。 

 

據調查，40 歲張姓女子去年 12 月接到詐騙電話，對方自稱通傳會

（NCC）人員，指她在電信公司網站申辦預付卡門號，該門號被盜用

發送詐騙簡訊；電話轉接自稱「南部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」周姓刑

警，指張涉洗錢，要求提供身分證及郵局帳戶資訊，並交付款項調

查，開庭後可持法院開立公證本票領回。 

 

張操作網路郵局無法登入，也無法用提款卡領錢，依指示赴銀行臨櫃

提領，告知行員是用於長輩生日及治療牙齒，面交 5 次共 460 萬元給

自稱檢察官特助的車手，每次面交前後與自稱鍾姓、黃姓檢察官視訊

通話確認獨自一人，並匯款 4 筆共 800 萬元，直到向家人借錢經提醒

才知受騙。 

 

刑事局分析，詐團假冒電信公司或健保署等公務部門人員致電，稱被

害人身分遭冒用，電話轉接假警察稱涉人頭帳戶等詐欺、洗錢案，再

轉接假檢察官、法官稱須申請資金公證、收取資金控款、監管帳戶



等，並提供偽造的監款科、公正帳戶、公證本票等資料取信。  

(2025/01/26 聯合新聞網) 

 

 

傳統觀點 

 

⚫ 刑事局說，檢警不會監管帳戶、要求收取現金或存摺，也不會用電話

製作筆錄、傳真公文或加 LINE 要求按時回報，聽到「身分遭冒用協

助申請資金公證」、「監管帳戶」等關鍵字就是詐騙。 

 

 

人性化設計觀點 

 

    這年頭詐騙的手法千變萬化，情況越來越嚴重，在柬埔寨、緬甸、 泰國、

越南、菲律賓…等國都有許多詐騙集團公然作案，幾乎無法無天，害人無數，

好在已經引起相關國家政府的重視，開始聯合出手打擊，希望能逐步得到解

決。 

 

   在台灣詐騙也是日益嚴重，根據「打詐儀表板」統計的財產損失金額，台灣

幾乎天天都被「詐騙破億」，從 11 月 30 日的 2.7 億元，到 12 月 1 日的 3.8 億

元，到 12 月 2 日的 4.2 億元，幾乎每天都財損破億，12 月 4 日更飆高到單日

6.2 億元的驚人數字。其中 11 月詐騙財產損失金額 126.8 億元，10 月 120.8 億

元，連續兩每個月民眾遭詐騙的金額都超過百億，數字相當驚人。相關單位也

一再宣導防詐，可是效果不彰，民眾仍然一再上當受騙，可見目前的打詐方法

必需全面重新思考。 

 

    先暫不討論假投資、中獎、賭博、愛情…等，利用個人利益或心理弱點的

詐騙案。我們可否想想，為什麼民眾會「相信」如：檢察官、警察、NCC、健

保署、電信公司…等假冒身分的人或機構謊稱的假事件？聲稱被害人參與詐

騙、身分遭冒用、洗錢、盜刷、欠費……等等說詞？當事人當然知道是不是自

己所為，如對方所說事件為真自己又確實沒有參與，那麼自己不也是受害人

嗎？為什麼還要被監管帳戶，或在提領現金時聽從指示，還要偽稱其他各種原

因，把現金領出後轉交給陌生人？會相信詐騙方的說法，是什麼原因？為什麼

相信偵查不公開情況下，要接管受害人的帳戶？眉角在哪裡？ 

 

雖然防詐宣導稱：檢警不會監管帳戶、要求收取現金或存摺，也不會用電

話製作筆錄、傳真公文或加 LINE 要求按時回報，如果真能起作用就不會有那

麼多詐騙成功的案件了。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重點放在：民眾若是接到「身分遭



冒用協助申請資金公證」、「監管帳戶」、「偵查不公開」、「協助辦案」…等說詞

(各種說詞可以根據實際案件的經驗補充)的電話、訊息、通知等等，就「立

即」播電話到***防詐專線舉報。如因而協助了破案，就依案情大小發給舉報獎

金。這樣，說不定效果還會好一點。 

 

    再說，所有詐騙都必須要有受害人的個資、要有車手、要有金融帳號、要

有通訊帳號門號。鑑於詐騙集團使用的帳戶、門號的申請或使用，一定會與正

常人明顯的不同，其特點或記錄在大數據時代應該很容易掌握，難道這些相關

機構提供了詐騙工具，自己都沒有責任？自己也都不知道？也都與自己無關？

這不是包庇什麼才是包庇？如果防詐只是靠金融機構櫃台人員或基層員警夠機

警，發現異常時努力的勸說做最後的挽救，當然打詐效率不彰！如何發現、阻

斷、摧毀詐騙集團的後台，才是根本！ 

 

    同學們，你接觸過或聽到過各種可疑的詐騙手法嗎？如何防詐你還有什麼

補充看法嗎？請提出分享討論。 

 

 


